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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文件

2024

——2024 年 12 月 30 日在许昌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上

许昌市财政局局长 王伟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会议议程安排，受市政府委托，报告市本级预算调整方

案（草案），请予审议。

一、预算调整背景

按照《预算法》规定，政府预算收支总量变化、举借债务额

度变动需进行财政预算调整。2024 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市新增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73.7亿元（一般债务 2.3亿元、专项债务 171.4

亿元），其中，59亿元（均为专项债务）已列入年初预算，114.7

亿元（一般债务 2.3亿元、专项债务 112.4亿元）系年度中新增，

需要进行预算调整。

对年度中新增的债务限额 114.7亿元拟分配如下：市本级使

用 27.5亿元（一般债务 0.4亿元、专项债务 27.1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 0.4亿元全部用于项目建设；专项债务 13.3亿元补充政

府性基金财力用于存量政府投资项目收尾，13.8亿元用于置换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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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隐性债务。县（市、区）使用 87.2亿元（一般债务 1.9亿元、

专项债务 85.3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9亿元全部用于项目建

设；专项债务 27.7 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用于存量政府投资

项目收尾，57.6亿元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同时，按照预算法

规定，为了优化债务结构，省财政厅根据各县市 2024年底债务

限额和余额之间差值进行限额调剂。今年，省财政厅调剂我市结

存限额 3.7 亿元（一般债务 0.2 亿元、专项债务 3.5 亿元），其

中：市本级 1.3亿元（一般债务 0.1亿元、专项债务 1.2亿元），

县（市、区）2.4亿元（一般债务 0.1亿元、专项债务 2.3亿元）。

二、预算调整情况

（一）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

1.增加一般债务收入 0.4 亿元

列入“债务转贷收入”下“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科目。

2.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0.4 亿元

分别列入“农林水支出”0.22 亿元、“社会保障及其他支

出”0.18亿元，用于颍河化行拦河闸除险加固工程、许昌消防救

援支队装备建设等项目。

年初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均为 143.3亿元，预算调整后，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均为 143.7 亿元，较年初预算增加 0.4

亿元。

（二）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

1.增加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27.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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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政府债务转贷收入 27.1 亿元，列入“债务转贷收入”下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科目。

2.增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7.1 亿元

分别列入“城乡社区支出”13.3亿元，用于存量政府投资项目

收尾；列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13.8亿元，用于置换存

量隐性债务。

年初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均为 117.1亿元，预算调整

后，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均为 144.2亿元，较年初预算增

加 27.1亿元。

三、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根据省财政厅今年下达我市的新增债务限额，加上以前年度

债务限额，经测算，2024年全市政府债务限额 1003.5亿元（一

般债务 193.9亿元，专项债务 809.6亿元）。分级次看，市本级

政府债务限额 273.7亿元（一般债务限额 75.6亿元，专项债务限

额 198.1亿元），县（市、区）政府债务限额 729.8 亿元（一般

债务限额 118.3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611.5亿元）。

截至 2024 年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 992.4 亿元（一般债务

余额 190.9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801.5亿元）,其中：市本级 272.3

亿元（一般债务余额 74.2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198.1 亿元）,县

（市、区）720.1 亿元（一般债务余额 116.7 亿元，专项债务余

额 603.4亿元），均低于省财政厅批准的债务限额，政府债务风

险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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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1.2024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2.2024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3.2024年市本级发行新增债券项目表

4.许昌市 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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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单
位
：
万
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年
初

预
算
数

调
整

数
调

整
预

算
数

项
目

年
初

预
算

数
调

整
数

调
整

预
算
数

合
计

1,
4
33

,2
32

4
,0

00
1
,4

37
,2

32
合

计
1
,4

33
,2

32
4,

0
00

1,
43

7,
23

2

一
、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46

3,
16

8
0

4
63

,1
68

一
、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1
,1

83
,9

09
4,

0
00

1,
18

7,
90

9

（
一

）
税

收
收

入
31

4,
81

0
3
14

,8
10

主
要

是
：

1、
一

般
公

共
服

务
支

出
22

5,
24

8
22

5,
2
48

主
要

是
：

1、
增

值
税

14
6,
30

9
1
46

,3
09

2、
公

共
安

全
65

,8
33

65
,
83

3

2、
企

业
所

得
税

36
,9
46

3
6,

94
6

3、
教

育
支

出
22

5,
14

0
22

5,
1
40

3、
个

人
所

得
税

7,
45
1

7
,4

51
4、

科
学
技

术
支

出
20

,8
11

20
,
81

1

4.
企
业

所
得

税
退

税
0

0
5、

文
化
体

育
与

传
媒

支
出

18
,0
98

18
,
09

8

5、
城

市
维

护
建

设
税

及
其

他
12

4,
10

4
1
24

,1
04

6、
社

会
保

障
和

就
业

支
出

12
4,
36

3
12

4,
3
63

（
二

）
非

税
收

入
14

8,
35

9
1
48

,3
59

7、
卫

生
与

健
康

支
出

22
0,
45

9
22

0,
4
59

主
要

是
：

1、
专

项
收

入
64

,3
08

6
4,

30
8

8、
节

能
环

保
支

出
40

,3
88

40
,
38

8

2、
行

政
事

业
性

收
费

收
入

12
,7
75

1
2,

77
5

9、
城

乡
社

区
支

出
69

,6
79

69
,
67

9

3、
罚

没
收

入
36

,6
65

3
6,

66
5

10
、
农

林
水

支
出

51
,8
32

2,
20
0

54
,
03

2

4、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收

入
0

0
11
、
交

通
运

输
支

出
30

,7
82

30
,
78

2



—
6
—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年
初

预
算
数

调
整

数
调

整
预

算
数

项
目

年
初

预
算

数
调

整
数

调
整

预
算
数

5、
国

有
资

源
有

偿
使

用
收

入
17

,5
86

1
7,

58
6

12
、
资
源

勘
探

电
力

信
息

等
事

务
4,

89
6

4
,8

96

6、
政

府
住

房
基

金
收

入
及

其
他

17
,0
25

1
7,

02
5

13
、
债

券
付

息
支

出
23

,8
27

23
,
82

7

二
、

上
级
补

助
收

入
45

7,
59

8
4
57

,5
98

14
、
住

房
保

障
及

其
他

支
出

62
,5
55

1,
80
0

64
,
35

5

三
、

动
用
预

算
稳

定
调

节
基

金
21

6,
97

2
2
16

,9
72

二
、

上
解
上

级
支

出
2
13

,0
53

21
3,

0
53

四
、

调
入
资

金
71

,1
21

7
1,

12
1

三
、

安
排
预

算
稳

定
调

节
基

金
6,

54
1

6
,5

41

五
、

上
年
结

转
72

,4
38

7
2,

43
8

四
、

地
方
政

府
一

般
债

务
还

本
支

出
1
1,

03
7

11
,
03

7

六
、

下
级
上

解
收

入
15

1,
93

5
1
51

,9
35

五
、

补
助
下

级
支

出
1
8,

69
2

18
,
69

2

七
、

地
方
政

府
一

般
债

务
转

贷
收

入
0

4
,0

00
4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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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单
位
：
万
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年
初

预
算
数

调
整

数
调

整
预

算
数

项
目

年
初

预
算

数
调

整
数

调
整

预
算
数

合
计

1,
17

0,
74

5
2
71

,0
00

1,
4
41

,7
45

合
计

1
,1

70
,7

45
2
71

,0
00

1
,4

41
,7

45

一
、

本
年
收

入
63

9
,8

50
63

9,
85

0
一

、
政

府
性

基
金

支
出

5
97

,1
63

1
33

,0
00

7
30

,1
63

主
要

是
：

国
有

土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收

入
59

9,
55

4
59

9,
55

4
主
要

是
：

城
乡

社
区

支
出

36
8,
25

2
13

3,
00

0
5
01

,2
52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配
套

费
收

入
15

,0
00

15
,0

00
债
务

还
本

支
出

0
0

国
有

土
地

收
益

基
金

收
入

12
,6
21

12
,6

21
债
务

付
息

支
出

45
,7
15

4
5,

71
5

农
业

土
地

开
发

资
金

收
入

3,
15
7

3
,1

57
其
他

支
出

18
3,
19

6
1
83

,1
96

污
水

处
理

费
收

入
3,

50
0

3
,5

00
二

、
补

助
下

级
支

出
2
96

,6
76

2
96

,6
76

其
他

政
府

性
基

金
收

入
6,

01
8

6
,0

18
三

、
地

方
政

府
专

项
债

务
还

本
支

出
6
7,

39
6

13
8,

00
0

2
05

,3
96

二
、

上
级
补

助
收

入
5
48

5
48

四
、

调
出
资

金
7
0,

51
0

7
0,

51
0

三
、

上
年
结

余
收

入
21

7
,3

47
21

7,
34

7
五

、
专

项
债

务
转

贷
支

出
1
39

,0
00

1
39

,0
00

四
、

地
方
政

府
专

项
债

务
转

贷
收

入
31

3
,0

00
2
71

,0
00

58
4,

00
0



—
8
—

附
件

3

单
位
：
万
元

序
号

单
位

发
行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别

发
行

额
度

市
本

级
合

计
(
1
9
个

项
目

，
1
7
.
2
2
亿

元
)

1
7
2
2
0
0

一
般

债
券

（
3
个

项
目

，
0
.
4
亿

元
）

4
0
0
0

1
市

直
河

南
省

许
昌

市
颍

河
化

行
拦

河
闸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一
般

债
券

2
2
00

2
市

直
河

南
省

许
昌

市
自

然
灾

害
应

急
能

力
提

升
工

程
基

层
防

灾
项

目
一

般
债

券
6
0
0

3
市

直
河

南
省

消
防

救
援

总
队

“
自

然
灾

害
应

急
能

力
提

升
工

程
”

许
昌

支
队

装
备

建
设

项
目

一
般

债
券

1
2
00

专
项

债
券

（
1
6
个

项
目

，
1
6
.
8
2
亿

元
）

1
6
8
2
0
0

4
市

直
许

昌
太

阳
能

光
伏

产
业

园
专

项
债

券
1
4
00

5
市

直
许

昌
市

中
心

城
区

“
汽

改
水

”
工

程
专

项
债

券
1
5
00

0

6
市

直
中

原
人

工
智

能
计

算
中

心
（

二
期

）
项

目
专

项
债

券
2
0
00

7
市

直
许

昌
市

边
缘

云
计

算
中

心
项

目
专

项
债

券
3
5
80

0

8
市

直
许

昌
市

中
心

城
区

供
热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工
程

专
项

债
券

6
2
00

9
市

直
许

昌
市

建
鑫

养
老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专
项

债
券

1
0
00

0

1
0

市
直

许
昌

市
城

市
更

新
供

热
建

设
项

目
专

项
债

券
8
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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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
位

发
行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别

发
行

额
度

1
1

示
范

区
许

昌
市

城
乡

一
体

化
示

范
区

东
街

社
区

棚
户

区
改

造
项

目
（

芙
蓉

佳
苑

）
专

项
债

券
1
5
00

0

1
2

示
范

区
许

昌
市

本
级

示
范

区
清

廉
寨

安
置

小
区

棚
户

区
改

造
项

目
专

项
债

券
3
5
00

1
3

示
范

区
许

昌
市

本
级

示
范

区
宋

庄
棚

户
区

改
造

项
目

专
项

债
券

1
2
00

0

1
4

开
发

区
许

昌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智
能

电
梯

产
业

园
一

期
项

目
专

项
债

券
1
6
20

0

1
5

开
发

区
许

昌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通
用

设
备

制
造

产
业

园
一

期
项

目
专

项
债

券
2
0
00

1
6

开
发

区
许

昌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西
南

外
环

综
合

管
廊

建
设

工
程

专
项

债
券

1
0
00

1
7

东
城

区
许

昌
市

东
城

区
孙

湾
（

6
1
-2

#
地

）
安

置
小

区
项

目
专

项
债

券
5
0
00

1
8

东
城

区
许

昌
市

东
城

区
岗

王
社

区
棚

户
区

改
造

项
目

专
项

债
券

5
0
00

1
9

东
城

区
许

昌
市

东
城

区
北

许
庄

（
梁

庄
）

棚
户

区
改

造
项

目
专

项
债

券
3
0
00

0



—
10

—

附
件

4

单
位
：
万
元

项
目

全
市

市
本

级
县
（

市
、

区
）

一
、
20
24

年
地
方

政
府
债
务
限
额

1
00
3
50

83
2
73

68
1
2

7
29

82
7
1

其
中
：
一
般
债
务

限
额

19
39
12
9

75
60
19

11
83
11
0

专
项
债
务

限
额

80
95
95
4

19
80
79
3

61
15
16
1

二
、
20
24

年
地
方

政
府
债
务
余
额

9
92

35
2
1

2
72

28
7
5

7
20

06
4
6

其
中
：
一
般
债
务

余
额

19
09
10
4

74
21
88

11
66
91
6

专
项
债
务

余
额

80
14
41
7

19
80
68
7

60
33
73
0


